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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命名

的通知（环函〔2007〕138号）南开大学： 你校《关于申请对

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

进行验收的函》（南函〔2006〕150号）收悉。 根据《国家环

境保护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局组织验收委

员会对依托你校建设的重点实验室进行了验收。经验收委员

现场考察和综合评议，认为该重点实验室在建设期间，立足

于颗粒物污染防治学科发展前沿，围绕国家环境保护目标，

深入开展了颗粒物污染防治方面的理论和技术研究，参与编

制了多个城市大气颗粒物达标方案，为国家和地方大气颗粒

物环境管理提供了科技支撑，实现了预期建设目标，达到了

验收要求。 经研究，我局同意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

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，并予以正式命名。 请你校按

照《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和验收

委员会所提建议，继续做好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和保障工作，

加强体制和机制创新，使之成为国家高水平应用基础研究、

培养优秀人才、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，为环境管理与决

策提供科学技术支撑。 附件：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

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 二○○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： 国家环

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 100Test 下载频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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